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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保險從民國 92 年開辦到 101 年底，基金累積賸餘八百多億元，約為平均月給付金額 11.25 億

元之 71 倍，並遠超過安全準備給付金額。而就業保險不同於勞工保險，勞工保險因老年給付，

必須要有「部分提存準備」，但就業保險隨收隨付，有足夠安全準備存量就可以。因此就業保險

在不修法降低費率的情況下，本席等要求行政院，增加「家庭照顧津貼」之給付項目及延長獨立

負擔家計者失業給付期限由六個月增加為九個月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五案： 

本院委員蔣乃辛、吳育仁、楊瓊瓔等 17 人，針對就業保險自民國 92 年開辦到 101 年底，基金規模

累積 800 億元，約為平均月給付金額 11.25 億元之 71 倍，並遠遠超過安全準備給付金額（6-9 倍

平均月給付金額）。而就業保險不同於勞工保險，勞工保險因老年給付，必須要有「部分提存準

備」，但就業保險隨收隨付，有足夠安全準備存量就可以。因此就業保險在不修法降低費率下限

的原則下（精算後就業保險費率為 0.33%，但目前法定下限是 1%），本席等要求行政院，增加

「家庭照顧津貼」之給付項目（因台灣天然災害頻繁，災害期間政府發佈「上班停課」之命令，

造成「父母上班，孩子在家沒人照顧」之民怨，為有效解決民怨及維護勞工權益，勞工應比照公

務員享有 5 日「有薪的家庭照顧津貼」）及延長獨立負擔家計者失業給付期限由六個月增加為九

個月（單親獨力負擔家計者大都收入偏低，超過七成的家庭入不敷出，應延長其失業給付期限）

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蔣乃辛  吳育仁  楊瓊瓔 

連署人：陳鎮湘  鄭天財  孔文吉  張慶忠  江惠貞  

李桐豪  呂學樟  潘維剛  陳淑慧  李貴敏  

詹凱臣  陳碧涵  羅明才  簡東明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六案，請提案人葉委員宜津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葉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予

處理。 

進行第十七案，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。 

羅委員淑蕾：（14 時 7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及蔡其昌、林佳龍、廖正井等 17 人臨時提案，

鑑於棒球運動一直是最令人引以為傲、最能代表我國國際級比賽項目之一。此次經典賽中更是打

進前八強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，不僅讓沉寂許久的國內棒球運動再次凝聚，也引起荷蘭、韓國、

日本等棒球強國的關注。雖然，此次教育部長蔣偉寧表示要專案從寬認定並發給中華隊球員獎金

，但相較其他國際棒球強國（如：日本）來看，國內的棒球運動環境實在不足也不利於棒球運動

及球員的長期發展。因此，為利國內棒球長期發展的環境及球員競爭力的培養，本席提案要求行

政院盡速研擬健全發展我國棒球運動的制度性政策。是否有當，提請公決。 

第十七案： 

本院委員羅淑蕾、蔡其昌、林佳龍、廖正井等 17 人，鑑於棒球運動一直是最令人引以為傲、最能

代表我國國際級比賽項目之一。此次經典賽中更是打進前八強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，不僅讓沉寂

許久的國內棒球運動再次凝聚，也引起荷蘭、韓國、日本等棒球強國的關注。雖然，此次教育部

長蔣偉寧表示要專案從寬認定並發給中華隊球員獎金，但相較其他國際棒球強國（如：日本）來


